
附件 2:

面试人员注意事项

（一）考生须知

1.参加试讲人员凭身份证、笔试准考证进入考点考场。

2.参加试讲人员须按以下时间到指定地点报到。

面试时间地点：2020 年 9 月 26 日，洛阳市洛龙区第一初级中学

（洛阳市洛龙区通济街与香山路交叉口北 150 米）。

入场时间要求：所有考生应在 9 月 26 日上午 6：40 准时到达考

点，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试讲人员进入待试室抽号，迟到不能按时

参加抽号者按自动弃权处理。面试开始后，由工作人员引导考生进入

备课室进行备考，其他考生按顺序号相隔 20 分钟依次进入备课室进

行备考，每个考生的备考时间为 20 分钟，面试考核时间为 20 分钟。

3.考生入考场除携带身份证、笔试准考证外，其他任何物品不准

带入考场（含待试室）。通讯工具和与面试无关的物品不得带入面试

考场，携带者应主动交工作人员保管，面试结束后领取。面试过程中，

如发现考生随身携带通讯工具，作零分处理(为避免嫌疑，请考生不

要使用戴耳机的各种电子设备)。

4.面试结束后，考生不需离场，在面试室门口等候再次进入面试

室，由核分员宣布现场得分，考生得知分数并签字确认后，离开面试

室。离开时不得带走面试室内草稿纸等任何与面试相关资料，且不得

再返回面试室和待考区。

（1）前三名考生待第四名考生面试结束后，依次进入面试室。

（2）从第四名考生开始，等下一名考生面试结束，再次进入面

试室。



5.试讲人员不得在测试过程中公开姓名，按操作规程只能公开

专业，按考务纪律处理。面试考生违纪或严重扰乱面试秩序的，视情

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宣布取消面试资格或宣布面试成绩无效。

（二）疫情防控须知

1.考生应按要求提前到达考点。入场时，应主动配合工作人员接

受体温检测，体温超过 37.3℃的考生，须如实报告近 14 天的旅居史、

接触史及健康状况，并作出书面承诺后，通过专用通道进入隔离考场

参加面试（试讲）。

2.在面试（试讲）过程中出现发热、咳嗽等异常症状的考生，应

服从工作人员安排，由现场医护人员研判，确需隔离的，立即转移到

隔离考场继续面试（试讲）。

3.面试（试讲）期间，考生要自觉维护考场秩序，与其他考生保

持安全防控距离，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面试（试讲）结束后按规

定有序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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